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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建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資料處理與保存要點 
 

111年10月6日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組（以下簡稱本組）為妥善運用與保管學生輔導相

關資料，建立資料保存權責，依據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心理師

法及社會工作師法，並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

年限基準表」，特訂立「建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資料處理與保存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輔導相關紀錄之保管原則： 

（一）保密性：學生輔導相關資料應注重其個人隱私，避免故意或無意洩露於

非輔導相關人士知悉。 

（二）分層性：相關資料紀錄，依據重要性訂定相應之保存年限與負責保管

人。 

 (三)書面資料處理：專業輔導人員應於每學期結案時，將個案諮商、輔導

相關資料交由總個管依學期及表單類別存放資料夾內後封存於加鎖之

檔案櫃中。 

(四)電子儲存媒體資料處理： 

1. 專任輔導人員到職開始執行學生輔導業務時，統一由總個管設定雲

端權限。 

2. 於晤談結案後，將單次晤談概況填入服務統計內，並填寫相關記

錄，於期末時統一儲存於隨身硬碟內，並統一由總個管將隨身硬碟

存於加鎖之檔案櫃子。 

3. 所屬人員離職日生效當日應刪除雲端權限，並交接所有執行業務所

持有相關電子儲存資料，不得攜離使用。 

三、本組相關資料分類： 

（一）輔導活動、成果及相關計畫等資料。 

（二）輔導會議資料記錄，包括學生輔導委員會、組務會議、組內協調會議會

議資料(含會議記錄)等相關資料 

（三）學生個別諮商與輔導相關資料：包括學生個別心理諮商/晤談與輔導記錄

等相關資料。 

（四）團體心理測驗資料：含新生入學施測、班級施測、團體施測等。 

（五）特殊個案會議相關紀錄：包括個案會議、緊急危機個案處理等學生處遇

性輔導等相關資料(含會議記錄)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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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組之學生輔導資料紀錄應由各負責人保管。各項紀錄保存年限如下： 

編

號 

項目 機密等級 保存年限 保管人 備註 

1 
輔導活動、成果

及相關計畫等資

料 

一般 十年 
諮商組專任輔導人

員 

活動辦理完10年。 

2 輔導會議資料紀

錄 

一般 十年 諮商組專任輔導人

員 

會議結束後10年。 

3 學生個別諮商與

輔導相關資料 

機密 十五年 諮商組專任輔導人

員 

當年度輔導後15

年。 

4 團體心理測驗 機密 十年 
諮商組專任輔導人

員 

學生畢業後10年。 

6 
特殊個案會議相

關記錄 機密 二十年 
諮商組專任輔導人

員 

會議結束後20年。 

 

五、借閱輔導資料規定 

（一）借閱一般資料以與該輔導學生業務有關者為限，並經過本中心組長同意。 

（二）借閱密件（以上）之資料以在本中心辦公室閱讀為原則，借閱人不得擅自

攜帶離開，非經核准，不得複印或抄錄學生輔導資料。 

（三）借閱資料不得洩密、拆散、塗改、抽換、增損、轉借、轉抄、遺失，以免

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四）依諮商倫理守則規範，在下列兩種特殊情況時，不在保密限制範圍內： 有

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或涉及相關法律責任時。 

 

六、違規處理方式 

（一）若個案相關晤談記錄未繳交者，則依心理師法及社會工作師法處理。 

（二）若違反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則不同意借閱。 

（三）若違反本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則立即停止借閱。 

（四）若違反本要點第五點第三項規定，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處理。 

 

七、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應定期銷毀，並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八、資源教室資料處理與保存要點另則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大專校院類

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故未在本要點規範。 

九、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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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資料處理與保存要點（草案） 
111/09/01 

條文 說明 

一、建國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以下簡稱諮輔

組) 為妥善保管輔導相關資料，建立資料保存權責，

依據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心理師法及

社會工作師法，並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特訂立建國科

技大學學生輔導資料處理與保存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1.因應教育部 110年 12 月 14 日臺教學

( 三) 字第1100177658 號函「111-115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輔導工作評鑑」

指標項次 3-1-1 指標項目「學生輔導資

料管理」，訂定本校「輔導資料處理與保

存要點」。 

2.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學生輔導資

料，學校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資料保

存之，並應自學生畢業或離校後保存十

年」 

二、學生輔導相關紀錄之保管原則： 

(一)保密性：學生輔導相關資料應注重其個人隱私，避免

故意或無意洩露於非輔導相關人士知悉。 

(二)分層性：相關資料記錄，依據重要性訂定相應之

保存年限與負責保存人。 

 

 

 

說明學生輔導相關資料之保管原則為保密

性、分層性。 

三、諮輔組相關資料分類： 

(一)輔導活動、成果及相關計畫等資料。 

(二) 輔導會議資料記錄，包括學生輔導委員會、組務會

議、組內協調會議等的輔導行政的會議資料(含會

議記錄)等相關資料 

(三) 學生個別諮商與輔導資料，包括學生個別心理諮商/

晤談與輔導記錄等相關資料。 

(四) 團體心理測驗，包括新生入學施測、班級施測、

團體施測 

(五)特殊個案會議相關記錄：包括個案會議、緊急危

機個案處理等學生處遇性輔導等相關資料(含會議

記錄)等資料。 

 

 

 

 

 

 

 

 

 

說明諮輔組輔導資料的分類及其內容。 

四 、諮輔組（含資源教室）之學生輔導資料記錄應指定

專人負責保管。各項記錄保管期限如下 

編

號 

項目 機密

等級 

保存

年限 

保管人 

1 輔導活動、

成果及相

一般 十年 諮輔組

專任輔

 

 

 

1.輔導活動、成果及相關計畫等：雖依大

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心理輔導

及諮商：輔導活動與諮商計畫、活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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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計畫等 

 

 

 

 

導人員 

2 輔導會議

資料記錄 

一般 十年 諮輔組

專任輔

導人員 

3 學生個

別諮商

與輔導

相關資

料 

機密 十五

年 

諮輔組

專任輔

導人員 

 

 

 

4 團體心理

測驗 

機密 十年 諮輔組

專任輔

導人員 

5 特殊個

案會議

相關記

錄 

機密 二十

年 

諮輔組

專任輔

導人員 

 

 

議、紀錄及報告等相關文件保存年限為三

年，但考量組內活動部份為教育部計劃申請

案故依『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教育部獎(補)助之教育計畫申請、執行、

請款、核銷及追踨管制等相關文件』，保

存年限為十年。 

2.輔導會議資料記錄：依大專校院類檔案

保存年限基準表-「心理輔導及諮商：諮商

小組或委員會之委員聘任、會議資料及紀錄

等相關文件」保存年限為十年 

3.學生個別諮商與輔導相關資料，依學生輔

導法施行細則規定，為畢業或離校後保存十

年，但考量實務上檔案保存方式為每學年為

一單位保存，若需要比對每位學生在學狀況

實際進行有些困難，故訂定為該學年度結

束保存年限十五年。 

4.團體心理測驗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規

定保存十年。 

 

 

5.特殊個案會議相關記錄，依大專校院

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心理輔導及諮

商，學生個案及團體輔導之處理紀錄等

相關文件保存20年 

五、借閱輔導資料方式 

(一)借閱一般資料以與該輔導學生業務有關者為

限，並經 過諮輔組組長同意。 

(二)借閱機密(以上)之資料以在諮商輔導組辦公室

閱讀為 原則，借閱人不得擅自攜帶離開，非

經核准，不得複 印或抄錄學生輔導資料。 

(三)借閱資料不得洩密、拆散、塗改、抽換、增

損、轉借、轉抄、遺失，以免觸犯個人資料

保護法。 

(四)基於諮商倫理的考慮，在下列兩種特殊情況

時，不在 保密限制範圍內：有危及自己或他

人生命、自由、財 

產及安全之情況或涉及相關法律責任時。 

 

 

 

 

 

 

 

 

訂定借閱輔導資料方式。 

六、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應定期銷毀，並以每

年一次 為原則 

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學

校應定期銷毀，並以每年一次 

為原則」辦理，訂定相關條文。 

七、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 

時亦同。 

 

說明審查會議及修正時的處理方式。 

 


